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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从死亡线上 
两次把我捞起 

修炼法轮大法有十多年了，发生在我身边的神奇事很

多，体现了大法的超常、师尊的伟大。我把发生在自己身

上的两件事写出来和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分享：  

师父使我起死回生 

就在我修炼法轮功九个月的时候，那是 1998 年农历

腊月 28 日，我回老家和老人团聚一起过大年。晚上，我

和爱人睡在老家的土炕上，取暖用的是过炕的土灶。凌晨

1点左右醒来，感到手和身体特别轻，好像没有身体似的，

大脑特别清醒，我和爱人说了会儿话，我想解手，灯绳就

在我的枕头边压着，我就爬起来摸灯绳，谁知灯绳没有摸

着，自己却昏迷过去，头磕在了炕沿上。我爱人听到了咚

的一声响，他赶紧打开了灯，看见我昏迷过去了，他意识

到是中煤气了，赶紧打开门窗，叫了我两声没有反应，他

就喊他父母和大哥大嫂过来。我好像是做梦似的：我飞到

了一座山根底下，一群人正在炼功，我来晚了，就悄悄的

站在队伍中跟着炼，当炼到第二套功法（头前抱轮）时，

师父来到我跟前，高大无比，拿着尘拂在我的头上晃了两

下，说：“你别害怕，没事的”。师父说完我就醒了，醒

来后又拉又吐。从此我的偏头疼好了，胃也能吃凉东西了。

第二天，我该干什么还干什么，像什么没有发生似的，左

邻右舍都见证了大法的神奇、超常。  

危难之时师父相救 

2003 年开春的一天下午，我家太阳能坏了，需要修理，

当时，爱人不在家，太阳能在五楼顶上，修理需要通过天

窗爬到楼顶，就这样，我找来一张桌子，和一个小梯子，

把梯子放在桌子上，另一头靠在墙上，由于梯子较短，靠

到墙上后距楼顶还有四、五十公分的距离，修太阳能的两

个小伙子蹬着梯子，扒住天窗沿，双手撑住劲往上一窜就

爬上去了。我也想上去看看，也学着他们的样子往上一窜，

一下子把梯子蹬倒了，我人一下子悬空了，我双手用力 

扒着天窗沿儿，当时也没有想到让师父救我，我

只想，“我是炼法轮功的，我的手有劲儿。”这

时我就感觉自己的身体轻飘飘的，我双手使劲扒

着，一边大声喊楼顶上的两位小师傅，那天由于

风大，加上师傅精力集中干活，似乎听到有人喊，

但也不知是喊谁，就这样过了有二、三分钟，两

个小伙子才听清了，赶紧跑过来把我拽了上去。

我就想，如果我不修炼法轮功，得不到师父的呵

护，后果不堪设想，我们全家感谢李洪志师父给了

我第二次生命。 

中国是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 
西班牙瓦德拉哈勒市的法轮功学员日复一

日地在当地公园里教民众学炼法轮功功法，深受

市民喜爱，当地最大的报纸《Nueva Alcarria》

前来采访，并以大篇幅进行了报道。 

报道说：“法轮大法是一个放松精神、强身

健体的古老的修炼功法，基本原则是：真、善、

忍；同时有五套功法，虽然动作简单，但能量场

非常强大。在市中心的公园，每周日会有很多的

人来这里炼功，有两位教功人在这里义务教授功

法，来炼功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身体和心灵的提

升。” 

报道说：“中国是法轮大法的发源地，但又

是全世界唯一不让炼法轮功的国家。”“中共政

权害怕这套拥有无数追随者的功法。” 

图：瓦德拉哈勒最大报纸《Nueva Alcarria》
对法轮功炼功点的报道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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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警察触犯了哪些法律？ 

【明慧网】中共警察及政府人员

                在对法轮功学员的不公对待中触犯了 

中国的哪些法律，构成何种罪名，参

照中国的现行法律看一看。 

据中国《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等多

部法律，警察及政府人员参与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已构

成违法违宪的犯罪行为，对照法律具有明确罪名界定的

至少有以下十五项，警察无论以任何理由，如执行公务、

执行任务等，只要是参与迫害法轮功，有以下行为，都

构成犯罪。 

1、逼迫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已构成非法剥夺宗

教信仰自由罪。 

2、故意给法轮功学员以破坏国家法律实施捏造虚构

罪名，损害法轮功学员名誉、人格或嘲笑和辱骂，已构

成诽谤罪或侮辱罪。 

3、对法轮功学员施用肉刑，逼取口供强迫承认强加

的伪证和罪名，不管是否取得口供，已构成刑讯逼供罪。

如殴打、吊铐、捆绑、电击，以及其它折磨人的肉体的

方法或变相肉刑，如冻、饿、烤、晒、强迫站着、蹲着、

不让睡觉来取得口供。 

4、对法轮功学员打击报复、发泄私愤、非法庭审、

判决，滥用职权、枉法渎职，对明知是无罪的人而使其

受追诉，在刑事审判活动中故意违背事实和法律作枉法

裁判，造成冤案，已构成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

5、职能部门破坏信仰自由，非法劳教法轮功学员，

属适用法律依据错误。 

6、不明真相者诬告法轮功学员，给其扣上罪名，捏

造事实进行陷害，意图使他人受刑事追究，已构成诬告

陷害罪。 

7、对法轮功学员强行搜查身体，闯入法轮功学员家

搜查住所，已构成非法搜查罪。 

8、强行囚禁法轮功学员，私设刑堂、私自禁锢，已

构成非法拘禁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囚禁在屋子里、宾馆

里、办公室里，派人监视，限制法轮功学员不能离开。

或送往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监狱

医院、或其它地方。 

9、强行带走劫持法轮功学员，向其家属勒索钱财，

已构成绑架罪。如把法轮功学员强行带走、绑架劫持到

洗脑班、派出所、看守所、劳教所等，向法轮功学员家

属 勒索“生活费”、“保证金”、其它名目的财物，或

迫使法轮功学员购买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里的高价生

活用品变相索得钱财，不管是否勒索成功，已构成绑架 

罪。 

10、抢走法轮功学员家电、财物和现金等，已构成

抢劫罪或盗窃罪。如到法轮功学员住处抢走盗走电视

机、影碟机、录音机、电脑、打印机、钥匙、证件、存

折、 现金、手机、相机、手表、首饰、自行车、电动车、

摩托车、汽车等贵重物品，不管是对法轮功学员使用暴

力、胁迫还是使用其它方法，已构成抢劫罪或盗窃罪。

11、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法轮功学员或其家人

使用威胁或要挟的方法，强行索要财物，已构成敲诈

勒索罪。 

12、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等监管人强

迫法轮功学员做奴工、野蛮灌食、用不明药物毒害中

枢神经，殴打、体罚、捆绑、施用肉刑，精神折磨的

虐待行为，已构成虐待罪。 

13、直接或变相故意伤害法轮功学员的身体，致

使法轮功学员受伤、致残或死亡的，已构成故意伤害

罪或故意杀人罪。 

14、非法开拆法轮功学员信件的，已构成侵犯通

信自由罪。 

15、职能部门人员滥用职权，假公济私，对控告、

申诉的法轮功学员实行报复陷害的，叫做报复陷害罪。

以上犯罪行为，违反了《中国宪法》、《中国刑

法》、《中国刑事诉讼法》等多部法律，已经触犯刑

律。 

其实作为一名警察或政府人员等，也是中共邪党

体制内的受害者，被邪党利用来做伤天害理的事，成

为专门欺压善良民众的邪恶工具，最是悲哀，到头来

成为 最大的受害者。也许有些警察会认为是身不由

己，这是一项工作，是在执行命令。可是做什么事都

一看法律，二看良知，否则就是盲目的执行命令。真

正罪责来临 时，没有哪一个上司会为你承担责任的。

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没有哪一条法律明文规定在

中国炼法轮功有错。 

因此希望聪明的警察能明辨是非， 不要为了眼前

一时利益而自毁前程，做什么事情总要给自己留一条 

退路。识时务者

为俊杰，当历史

翻 开 崭 新 的 一

页，面对全新的

标准来衡定与审

判各自所为时，

能全身而退才是

聪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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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评》引发三退大潮，截至 5 月 25 日已有超过 9568 万中国民众在海外大纪元网站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

自费印制  一片诚心相告    愿君珍惜  敬请传阅     请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危难时刻能保命 


